
证券代码：002397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2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一致行动与表决权委托协议及权益变动超过 1%暨权益

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姜天武先生与公

司股东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李军先生、张爱纯女士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到期。近日，姜天武先生与公司股东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

签署了《一致行动与表决权委托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 协议签署的背景 

2017 年 1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2017-010），姜天武先生与公司股东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李军先生、张爱

纯女士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李建伟先生将其持有的 25,000,000 股公司股

份、李菁先生将其持有的 16,000,000 股公司股份、李军先生将其持有的 16,000,000

股公司股份、张爱纯女士将其持有的 16,000,000 股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

姜天武先生行使，该协议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到期。到期后，姜天武先生与公司

股东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李军先生、张爱纯女士续签了《表决权委托协议》，

续签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到期。 

为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保持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一致性，保障公司

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率，《表决权委托协议》到期后，姜天

武先生与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继续签署了《一致行动与表决权委托协议》，姜

天武先生、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同时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将

其所持股份拥有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姜天武先生行使。李军先生、张爱纯女士不

再进行表决权委托。截至协议签署日，姜天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6,088,4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4%，李建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1,758,98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84%，李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2,866,9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6%，根

据签署的《一致行动与表决权委托协议》，姜天武先生实际控制公司 210,714,400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4%，姜天武先生仍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更。 

二、 协议的相关内容 

甲方：姜天武 

乙方：李建伟 

丙方：李菁 

(一) 一致行动原则 

1、各方应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证券监管机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且不得损害任一方、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  

2、各方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监管部门关于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和

持股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 一致行动事项 

1、为了保证各方在股东权益行使方面达成一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

方和丙方同意在作为公司股东、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

会议的召集、提案、提名、投票等事项，所表决意见与甲方姜天武采取一致行动，

具体如下： 

（1）中国法律或《公司章程》（包括其修订版本）规定的需由股东大会、董

事会审议表决的事项； 

（2）公司董事会决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 

（3）中国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股东提案权、提名权的行使； 

（4）政府主管部门、监管机构、司法机关要求应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审议的事项； 

（5）中国法律或《公司章程》等内部治理文件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董事

行使表决权的事项。 

2、各方作为公司股东的分红权、剩余财产的分配权、股东的知情权等其他



股东权利不受影响，各方仍依法享有该等股东权利。 

(三) 一致行动方式 

1、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乙方与丙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与甲方保持一致行

动： 

（1）各方就议案内容协商一致后，共同向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出； 

（2）各方一致同意，为了体现在股东大会的一致性，在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事项时，乙方与丙方均委托甲方姜天武行使表决权。乙方与丙方不再就上述具体

表决事项向甲方分别出具委托书，但如因监管机关或公司等相关主体需要，协议

各方应根据甲方行使表决权的要求配合出具相关文件。授权股份在本协议签署之

日后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等产生的股份，其表决权亦自动全权委托给受托方，

本协议下的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该等产生的股份。 

（3）各方在董事会会议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按照甲方拟采取的表决意见

进行表决。 

（4）各方保持一致行动时所行使的表决权为其所持全部股份的表决权，无

论该等股份以何种方式产生或取得； 

（5）各方享有的中国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须由股东、董事行使

表决权的事项均按照上述原则行使。 

2、乙方与丙方同意，在本协议存续期间，不与甲方外的其他方签署任何一

致行动协议或作出类似安排，也不作出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其他行为。 

(四)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履行其义务，或违反本协议中的承诺和保证，即构成违

约，违约方应赔偿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遭受的损失。 

(五) 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2、本协议至下列任一事项达成时终止： 

（1）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2）任何一方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且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姜天武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6,088,490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15.34%，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一致行动与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前，根据《表

决权委托协议》，姜天武先生实际控制公司 189,088,490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 24.99%。签署《一致行动与表决权委托协议》后，姜天武先生

实际控制公司 210,714,400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4%，姜天

武先生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更。 

《一致行动与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签订有利于保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有利

于维护公司管理层以及经营结构的稳定性。 

四、 权益变动超过 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姜天武先生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3 月 11 日—2022 年 6 月 16 日 

股票简称 梦洁股份 股票代码 002397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

等） 
权益变动股数（万股） 变动比例 

A 股 1,995.08 2.61% 

合  计 1,995.08 2.6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表决权委托协议》到期，签署《一致行动与

表决权委托协议》，拥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增加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变动

前总股

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当前

总股本

比例 



姜天武 

合计持有股份 11,776.36 15.58% 11,608.85 15.34%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9,765.01 12.92% 9,765.01 12.90%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11.35 2.66% 1,843.84  2.44% 

李建伟 

合计持有股份 5,175.90 6.85% 5,175.90 6.84%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3,881.92 5.13% 3,881.92 5.13%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93.98  1.71% 1,293.98  1.71% 

李菁 

合计持有股份 4,286.69 5.67% 4,286.69 5.66%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3,215.02 4.25% 3,215.02 4.2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1.67  1.42% 1,071.67  1.42% 

总计 

合计持有股份 21,238.95  28.09% 21,071.44  27.84%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16,861.95  22.30% 16,861.95  22.28% 

      无限售条件股份 4,377.00  5.79% 4,209.49  5.56% 

本次变动前，姜天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为 117,763,6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5.58%，通过与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张爱纯女士、李军先生签署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姜天武先生实际控制 190,763,600 股公司股票的表决权，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3%。本次变动后，姜天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为

116,088,4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4%，通过签署的《一致行动与表决权委

托协议》，姜天武先生实际控制 210,714,400 股公司股票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

本的 27.8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不适用。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五、 股东触及权益变动报告义务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爱纯女士本次权益变动因《表决权委托协议》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到期，不再进行部分表决权委托，其拥有表决权的比例增加。《表决权

委托协议》签署后，其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86.69 万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比

例为 3.94%；《表决权委托协议》到期后，其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009.00 万

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比例为 5.30%。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张爱纯女士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1 日 


